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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

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 327,431,68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69%。 新华联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 2021 年 6 月 30 日，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 327,431，682 股股份、2018 年第一次红利 80,000,000 份、2020 年第一次红利 323,920,328 份被司法轮候冻结两轮。
2021 年 7 月 1 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2021 司冻 0630-3 号），获悉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及红利被司法轮候冻结。
一、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冻结情况
（一）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轮候冻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轮候冻结股份是否为限售
股 轮候冻结起始日 轮候冻结到期日 轮候冻结原因

新华联控股 否 327,431,682 100% 10.69% 否 2021 年 6 月 30 日
冻结期限为三年 ，自转
为 正 式 冻 结 之 日 起 计
算

财产保全

新华联控股 否 327,431,682 100% 10.69% 否 2021 年 6 月 30 日
冻结期限为三年 ，自转
为 正 式 冻 结 之 日 起 计
算

财产保全

说明：
1、新华联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除上述股份被轮候冻结外，其所持公司股份 2018 年第一次红利 80,000,000 份、2020 年第一次红利 323,920,328 份也同时被轮候冻结两轮。
2、上述两轮司法轮候冻结包括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产生的孳息。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新华联控股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被
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冻结起始日 冻结

情况

新华联控股 327,431,682 10.69%

327,431,682 100% 10.69% 2020 年 3 月 20 日 司法冻结

327,431,682 100% 10.69%

2020 年 4 月 14 日 司法轮候冻结

327,431,682 100% 10.69%
327,431,682 100% 10.69%
327,431,682 100% 10.69%
327,431,682 100% 10.69%
327,431,682 100% 10.69%
327,431,682 100% 10.69%
146,876,376 44.86% 4.79% 2020 年 4 月 17 日 司法轮候冻结

327,431,682 100% 10.69% 2020 年 4 月 24 日 司法轮候冻结

327,431,682 100% 10.69% 2020 年 5 月 15 日 司法轮候冻结

327,431,682 100% 10.69%
2020 年 5 月 18 日 司法轮候冻结

139,343,908 42.56% 4.55%
327,431,682 100% 10.69% 2020 年 5 月 29 日 司法轮候冻结

327,431,682 100% 10.69% 2020 年 6 月 8 日 司法轮候冻结

327,431,682 100% 10.69% 2020 年 6 月 11 日 司法轮候冻结

327,431,682 100% 10.69% 2020 年 7 月 27 日 司法轮候冻结

327,431,682 100% 10.69% 2020 年 11 月 4 日 司法轮候冻结

9,000,000 2.75% 0.29%
2021 年 5 月 18 日 司法轮候冻结327,431,682 100% 10.69%

197,087,774 60.19% 6.43%
327,431,682 100% 10.69% 2021 年 6 月 18 日 司法轮候冻结

327,431,682 100% 10.69%
2021 年 6 月 30 日 司法轮候冻结

327,431,682 100% 10.69%
说明：
1、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相关信息，在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股份首次被冻结至 2021 年 6 月 23 日期间，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持 5,000 万股（含司法拍卖和二级市场被动卖

出）。因公司 2021 年 6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及被动减持进展的公告》（临 2021-080）中，对之前历次冻结及轮候冻结数量按照新华联控股当时持股数及比
例进行调整，上表所列冻结及轮候冻结数量除本次轮候冻结外，其余冻结数量均在 2021 年 6 月 22 日公告中的冻结数据基础上扣减 2021 年 6 月 22 日至 2021 年 6 月 23 日减持数量列示，相应比例
也进行调整。

2、 相关股份被司法冻结、 司法轮候冻结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临 2020-024、2020-026、2020-030、2020-048、2020-049、2020-059、2020-062、2020-063、2020-072、2020-096、
2021-060、2021-080 号公告。

二、本次被冻结原因
2021 年 6 月 30 日根据新华联控股回复其本轮冻结原因为：
因新华联控股、新华联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赭山支行的两笔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两案共涉及 1,200 万的票据本金及相应利息。 目前

该纠纷案进入执行阶段，导致新华联控股所持多家上市公司股票及红利被轮候冻结两轮。
三、其他说明和风险提示
新华联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如上述股份被强制处置，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 新华联控股所持股份被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并按监管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四、备查文件
《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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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累计有 123,000 元“利群转债”已转换为利群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 17,497 股，占可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2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利群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1,799,877,000 元，占“利群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3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044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公开发行了 1,800 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180,000 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 18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起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利群转债”，债券代码“113033”。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利群转债”自 2020� 年 10 月 9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
格 7.16 元 / 股，当期有效转股价格为 7.01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利群转债” 转股期起止日期为 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在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共有 22,000 元“利群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本次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 3,129 股。

（二）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利群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1,799,877,000 元，占
“利群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3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股份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 年 3 月 31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变动后
（2021 年 6 月 30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6,480,342 0 26,480,34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34,034,486 3129 834,037,615
总股本 860,514,828 3129 860,517,957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要了解利群转债的详细发行条款，请查阅 2020 年 3 月 30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532-58668898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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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部分董监高
及部分核心员工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钱俊冬、崔蕾及钱俊冬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青岛

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系原西安多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迁址及名称变更）及部分董监高、部分
核心员工计划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4,280 万元，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660 万元。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
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变化等因素，导致增
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本次增持计划的全体增持主体的增持金额
均已超过其增持计划下限金额的 50%，其中，实际控制人钱俊冬先生、崔蕾女士及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控股股东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57,520 股，增持金额为 4,720.09
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118.00%；董事、副总经理王川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0,500
股，增持金额为 134.68 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134.68%；董事、副总经理张昊先生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 5,100 股，增持金额为 70.50 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140.99%；监事会主
席代秀菊女士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800 股， 增持金额为 11.80 万元， 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118.02%；监事王蕾女士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900 股，增持金额为 13.29 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
下限的 132.87%；财务总监陈胜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500 股，增持金额为 30.47 万元，占其
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101.56%；董事会秘书李达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400 股，增持金额为
30.27 万元， 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60.53%； 总经理助理叶生根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500 股，增持金额为 31.36 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104.52%。 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
全体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82,2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86%，增持金额为 5,042.45 万元，合计增持金额占本次增持计划合计
金额下限的 117.81%。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1、公司实际控制人：钱俊冬先生、崔蕾女士；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钱俊冬控制的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
3、公司部分董监高：董事长、总经理钱俊冬先生；董事、副总经理王川先生；董事、副总经理

张昊先生；监事会主席代秀菊女士；监事王蕾女士；财务总监陈胜先生；董事会秘书李达先生；
4、部分核心员工：总经理助理叶生根先生。
（二）实施本次增持计划前增持主体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序号 增持主体名称 与公司关系
增持前

直 接 持 股 数 量
（股 ）

直 接 持 股 比 例
（%）

间 接 持 股 数 量
（股）

间 接 持 股 比 例
（%）

1 青岛多多行投资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18,316,112 26.2869 0 0.0000

2 钱俊冬 实际控制人 、 董事长 、
总经理 8,425,500 12.0921 12,907,861 18.5251

3 崔 蕾 实际控制人 3,340,400 4.7941 8,169,051 11.7240
4 王 川 董事、副总经理 420,000 0.6028 1,820,000 2.6120
5 张 昊 董事、副总经理 0 0.0000 518,000 0.7434
6 代秀菊 监事会主席 0 0.0000 150,000 0.2153
7 王 蕾 监事 0 0.0000 245,000 0.3516
8 陈 胜 财务总监 0 0.0000 518,000 0.7434
9 李 达 董事会秘书 0 0.0000 518,000 0.7434
10 叶生根 总经理助理 0 0.0000 245,000 0.3516
合计 30,502,012 43.7759 25,090,912 36.0098

备注：增持前，增持主体控股股东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
38,740,31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5.5992%。

（三）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同时提升投资者信

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以更好地支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增持股份的种类
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股份。
（三）增持股份的金额

序号 增持主体名称 与公司关系
拟增持金额区间（万元）

不低于 不超过

1 钱俊冬 、崔蕾 、青岛多多行投
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控股股东 4,000 10,000

2 王 川 董事、副总经理 100 300

3 张 昊 董事、副总经理 50 100

4 李 达 董事会秘书 50 100

5 陈 胜 财务总监 30 60

6 叶生根 总经理助理 30 60

7 代秀菊 监事会主席 10 20
8 王 蕾 监事 10 20
合计 4,280 10,660

（四）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

持计划。
（五）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 2021 年 4 月 23 日起未来 6 个月内（即 2021 年 4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2 日）。 增持计

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
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1、本次增持计划首次增持资金来源为：增持主体合法自筹资金；
2、后续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增持主体合法自筹资金；若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或信托计划

等实施增持的，将根据相应产品的设立情况进行相关信息的补充披露。
（七）增持方式
由增持主体直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和大

宗交易）增持本公司股票。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变化等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

期的风险。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 本次增持计划的全体增持主体的增持金额均已超过其增持计划下

限金额的 50%，其中，实际控制人钱俊冬先生、崔蕾女士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控股股东青岛多
多行投资有限公司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57,520 股，增持金额为 4,720.09 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
额下限的 118.00%；董事、副总经理王川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0,500 股，增持金额为 134.68
万元， 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134.68%； 董事、 副总经理张昊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5,100
股，增持金额为 70.50 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140.99%；监事会主席代秀菊女士累计增
持公司股份 800 股，增持金额为 11.80 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118.02%；监事王蕾女士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900 股，增持金额为 13.29 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132.87%；财务总
监陈胜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500 股， 增持金额为 30.47 万元， 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101.56%；董事会秘书李达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400 股，增持金额为 30.27 万元，占其增持
计划金额下限的 60.53%； 总经理助理叶生根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500 股， 增持金额为
31.36 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104.52%。 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全体增持主体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82,22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86%，增持金额为 5,042.45 万元，合计增持金额占本次增持计划合计金额下限的 117.81%。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增持主体名
称 与公司关系 增 持 股 份

数量 （股）
增 持 金 额
（万元 ）

增持后

直接持股数量
（股）

直 接 持 股
比例 （%）

间 接 持 股 数
量 （股）

间接持股比
例 （%）

1?
青岛多多行
投资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 279,420 3,518.76 18,595,532 26.6879 0 0.0000

2? 钱俊冬 实际控 制人 、董
事长 、总经理 78,100 1,201.33 8,425,500 12.0921 13,181,555 18.9179

3? 崔蕾 实际控制人 0 0.00 3,340,400 4.7941 8,252,877 11.8443
4? 王 川 董事、副总经理 10,500 134.68 430,500 0.6178 1,820,000 2.6120
5? 张 昊 董事、副总经理 5,100 70.50 5,100 0.0073 518,000 0.7434
6? 代秀菊 监事会主席 800 11.80 800 0.0011 150,000 0.2153
7? 王 蕾 监事 900 13.29 900 0.0013 245,000 0.3516
8? 陈 胜 财务总监 2,500 30.47 2,500 0.0036 518,000 0.7434
9? 李 达 董事会秘书 2,400 30.27 2,400 0.0034 518,000 0.7434
10? 叶生根 总经理助理 2,500 31.36 2,500 0.0036 245,000 0.3516
合计 382,220 5,042.45 30,806,132 44.2123 25,448,432 36.5230

注：上述部分数据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备注：增持后，增持主体控股股东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

39,097,83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6.1123%。
公司实际控制人钱俊冬以合法自筹资金认购了私募基金产品新动力大运量化 FOF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全部基金份额，2021 年 6 月 30 日，钱俊冬、崔蕾与私募基金产品新动力大运
量化 FOF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丙方”）及其管理人杭州华软新动力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约定：钱俊冬认购完成后，通过丙方在二
级市场购买三人行股份，从而实现钱俊冬对三人行股份的增持。 乙方、丙方同意在三人行各事
项上与钱俊冬的意思表示保持一致；各方同意丙方就行使股东权利时的股东表决权、召集权、
提案权、提名权等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所有权利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钱俊冬行使。丙方应遵守法
律法规关于一致行动人义务的规定， 且均有义务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 或证券监督管理部
门的要求限制转让持有的三人行股份，和 / 或作出相关承诺；如丙方持有的三人行股份发生变
动，丙方仍应就其变更后所持全部三人行股份遵守本协议约定。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7 月 1 日， 新动力大运量化 FOF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二
级市场累计购买了三人行股份 78,100 股，累计成交金额 1,201.33 万元，根据上述《一致行动协
议》的约定内容，即钱俊冬实现增持三人行股份 78,100 股，增持金额 1,201.33 万元。

五、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主体承诺：增持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股份增持

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606� � � � � � 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2021-041
债券代码:113603� � � � � � �债券简称:东缆转债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累计共有 94,000 元“东缆转债”已转换成公司 A 股

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 3,918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0.000599%。 其
中，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东缆转债” 转股金额为 76,000.00 元， 转股数
量为 3,173 股。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799,906,00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8825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843 号”文核准，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公开发行了 8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80,000 万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49 号文同意，公司 8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东缆转债”， 债券代码
“113603”。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东缆转债”自 2021 年 3 月 30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

23.88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东缆转债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转股金额为 76,000.00 元人民

币，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3,173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0.000485%。

（二）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799,906,000 元，占东缆转债发
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8825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 年 3 月 31 日 ）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2021 年 6 月 30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54,105,266 3,173 654,108,439
总股本 654,105,266 3,173 654,108,439

四、其他
联系部门：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4-86188666
电子邮箱：orient@orientcable.com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21060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6 月 0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共收到以下政府补助：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 取得依据 类型 会计科目

软件增值税退税 967.46 财税[2011]100 号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财政扶持资金 、补助资金等 9.67 发改价格[2013]1638 号等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专项科技款 、 科技研发资金 、科
技工作现金奖 351.00 深科技创新规 〔2019〕2 号/珠科

工信 〔2018〕742 号等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科技计划资助 100.00 深科技创新[2021]124 号 与资产相关 递延收益

合计 1,428.13 /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要求，2021 年 6 月 0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收

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100 万元，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328.13 万元。
最终账务处理结果以会计师审计意见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88188� � � 证券简称：柏楚电子 公告编号：2021-042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预计业绩：同比上升
（2）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2021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000.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14,001.70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100.02%左右。

（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800.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13,692.48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113.09%左右。

（4）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上年同期：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06 月 30� 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998.30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107.52 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主要为公司主营业务中功率

激光加工控制系统业务订单量持续增长以及总线系统订单量增长幅度较大， 主营业务收入增
加所致。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 年半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88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1-04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预计 2021 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人民币

53,286.62 万元到 71,048.82 万元，同比增长 15%到 2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1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增加 53,286.62 万元到 71,048.82 万元，同比增加 15%到 20%。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53,868.32
万元到 71,824.43 万元，同比增加 15%到 20%。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244.10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359,122.15 万元。
（二）每股收益：0.35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坚持践行“双轮驱动，协同发展”的业务模式，在财富管理、投资业务、

国际业务、期货业务等方面均稳步增长，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 年半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081� � � � � � � � �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2021-037
转债代码：113530� � � � � � � � � 转债简称：大丰转债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累计共有 225,000 元“大丰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 13,397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33%。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629,775,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64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205 号”文核准，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公开发行了 63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为 63,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期限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56 号文同意，公司 63,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将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大丰转债”， 债券代码
“113530”。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大丰转债”自 2019 年 10 月 8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初始转股
价格为人民币 16.88� 元 / 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6.49�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累计共有 225,000 元“大丰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
13,397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33%。 其中， 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转股金额为 2,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20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30%。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629,775,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64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 年 3 月 31 日 ）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1 年 6 月 30 日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1,813,277 120 401,813,397

总股本 401,813,277 120 401,813,39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2899078
联系邮箱：stock@chinadafeng.com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056� � � � � � 证券简称：德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4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 A 股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7,500� 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8.86� 元 / 股（含本数），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1-037），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
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1 年 6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0.0253%，成交的最高价为 11.88 元 / 股，最低价为 11.70 元 / 股，支付的金额为 3,062,134
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818,9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0.0797%，成交的最高价为 11.88 元 / 股，最低价为 11.15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
额为 9,457,061 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
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088� � � � � � � 证券简称：虹软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1-024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1 年 3 月 20 日，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 75.00
元 / 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回
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
2021 年 3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0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1-011）。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末，公司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如下：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2,129,151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06,000,000 股的比例为 0.52%，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6.72 元 /
股，最低价为 39.28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334.32 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
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

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499� � � � � � � � � � 证券简称：翔港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9
转债代码：113566� � � � � � � � � � 转债简称：翔港转债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累计共有 38,583,000� 元“翔港转债”已转换成公司

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3,582,220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 198,571,324 股的 1.804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61,417,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80.708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港科技”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9]2702 号文”核准，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00,000
张，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人民币 2 亿元，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公司前述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事宜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74 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意，
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可转债交易代码为“113556”，可转债简称为

“翔港转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约定，“翔港转债”自 2020 年 9 月
7 日起可以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翔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5.16 元 / 股，翔港转债当前转股
价格为 10.77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 翔港转债自 2021 年 3 月 3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 转股的金额为 5,000 元，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463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2%。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累计已有人民币 38,583,000 元翔港转债转换为公司 A 股股份， 累计转股股数为
3,582,220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1.8040%。

（二）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61,417,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
量的 80.708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 年 3 月 31 日 ）

其他股份变动情况
（注 1）

本 次 可 转 债
转股数

变动后
（2021 年 6 月 30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19,554 -768,634 0 150,92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319,932 768,634 463 201,089,029

总股本 201,239,486 0 463 201,239,949

注 1：上述转股期间，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53 名激励对象获授的 76.8634 万股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并上市
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040 号公告）。

四、其他
联系部门：翔港科技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路 666 号
联系电话：021-20979819-866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505� � � � � � � � �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1-036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内容：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

锦华先生计划自 2021 年 3 月 25 日起 6 个月内， 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不
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
增持公司股份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 本次增持实施情况：2021 年 6 月 21 日至 2021 年 7 月 1 日， 王锦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197,000 股（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份实施了权益分派，股票数量为权益分派后的数据），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 本次增持成交总
金额约 2,341.03 万元。

● 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收市后， 王锦华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2,970,443 股（公司于 2021 年 6 月份实施了权益分派，股
票数量为权益分派后的数据），占公司总股本的 0.95%，累计增持金额 5,740.86 万元，已超过计
划增持金额区间下限。

2021 年 7 月 1 日，公司接到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锦华先生通知，王锦华先生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累计增持金额已超
过计划增持金额区间下限。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锦华先生
（二）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
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收市后，王锦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4,650,0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约为 1.49%。 王锦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其配偶宋
英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69,325,4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34%。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王锦华先生计划自 2021 年 3 月 25

日起 6 个月内， 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择机
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 后续增
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2021 年 3 月 25 日，王锦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 654,787 股，占公司当日总股本的 0.27%。 本次增持成交总金额约 1,6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披露的《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
暨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4)。

2021 年 6 月 15 日至 2021 年 6 月 16 日， 王锦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709,400 股，占公司当日总股本的 0.30%。 本次增持成交总金额约
1,799.83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披露的《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4)。

2021 年 6 月 21 日，王锦华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780,000 股，占公司当日总
股本的 0.33%。 本次增持成交总金额约 1,982.76 万元。

2021 年 6 月 29 日， 因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后，
公司总股本由 240,000,000 股变更为 311,611,052 股， 工商变更手续尚在办理中。 权益分派后，
王锦华先生已增持公司股份总数由 2,144,187 股变更为 2,787,443 股。

2021 年 7 月 1 日,王锦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83,000 股，占公司当日总股本的 0.06%。 本次增持成交总金额约 358.27 万元。

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收市后， 王锦华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2,970,44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95%， 累计增持金额
5,740.86 万元，已超过计划增持金额区间下限。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后续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

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五、其他说明
(一)� 本次增持计划及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锦华先生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王锦华先生所
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379�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9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增持计划：基于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

胡荣达拟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2021 年 2 月 23 日）起 12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 1~3 亿
元人民币增持三美股份 A 股股票，本次增持不预设价格区间。

● 本次增持进展： 截止 2021 年 7 月 1 日， 控股股东胡荣达累计增持三美股份 A 股股票
4,117,9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7%，累计增持金额 6,964.43 万元。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美股份”或“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收到控
股股东胡荣达先生《关于增持三美股份股票的计划》，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披露了《控股股
东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2021 年 7 月 1 日， 公司收到股股东胡荣达先生
《关于增持三美股份股票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 增持主体：控股股东胡荣达。
2、 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披露前，控股股东胡荣达持有公司 225,229,1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89%。

另外，其一致行动人胡淇翔持有公司 103,738,2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99%；一致行动人武义
三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8,937,2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2%。 上述一致行动人与胡荣达
合计持有公司 377,904,6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90%。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 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决定增持公司股份。
2、 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 A 股股份。

3、 拟增持金额：1~3 亿元人民币。
4、 增持价格：本次增持不预设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

结合二级市场股票实际价格情况实施增持计划。
5、 实施期限：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2 个月内。
6、 资金安排：增持主体的自有资金。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止 2021 年 7 月 1 日，控股股东胡荣达累计增持三美股份 A 股股票 4,117,959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67%，累计增持金额 6,964.43 万元（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止 2021 年 7 月 1 日，控股股东胡荣达持有公司 229,347,0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7%。

另外，其一致行动人胡淇翔持有公司 103,738,2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99%；一致行动人武义
三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48,937,2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2%。 上述一致行动人与胡荣达
合计持有公司 382,022,6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58%。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将导致本次增持计划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增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五、其他说明
1、 本次增持计划及其实施情况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增

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股份过程中，将严格遵守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
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2、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有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计划实施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 日


